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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法律法规与招投标活动实践相结合、法律法规具体条款与
法学原理分析相结合，注重论点分析依据的法定性，注重分析招投标和政府采购活动实践
中存在的疑难问题，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指导性。

全书共五章：招投标法律法规体系、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资格条件及相关要求、工程
招投标的资格条件、信息技术类工程资质分析、投标文件编写要点与技巧。

本书可供参与招投标和政府采购活动的招标代理人、投标人、评标成员等人员参考。

更多法律课程docsriver.com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招投标法律法规适用研究与实践：投标文件编制要点与技巧/张启浩，张鲁婧著.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8.6

ISBN 978-7-121-33817-5

I.①招…　II.①张…　②张…　III.①招标投标法－法律适用－研究－中国②建筑工程
－投标－文件－编制－中国　IV.①D922.297.4②TU7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44314号

策划编辑：王晓庆

责任编辑：靳　平

印　　刷：

装　　订：

出版发行：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173信箱　　邮编：100036

开　　本：720×1000　1/16　　印张：15.75　　字数：345千字

版　　次：2018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53.00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售缺，请与本
社发行部联系，联系及邮购电话：（010）88254888，88258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zlts@phei.com.cn，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dbqq@phei.com.cn。

本书咨询联系方式：（010）88254113，wangxq@phei.com.cn。

更多法律课程docsriver.com



前言

笔者在大量的信息化、智能化系统工程项目招投标实践活动中，发现许多投标人编制
的投标文件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投标人对法律法规理解不正确，法律关系
不清楚，对招标文件的要求理解不准确，提供的证明材料证明力不足，不能有效证明自己
的资格性、符合性满足法律法规和招标文件的要求，导致投标无效；技术水平不高，方案
不完善，重点、要点不清楚，标书质量低下，使标书得分不高。存在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
是招投标和政府采购活动参与者对法律法规的学习和研究不够，制作招标文件的人以研究
招标文件范本为主，编制投标文件和响应文件的人主要研究招标文件，因此，不能正确地
理解法律法规。笔者在认真研读《招投标法》、《招投标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
法》、《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投标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基础上，运用法律的理念和思维方法，结合笔者15年的参与招投标活动
和大量项目评审的实践经验，进行系统分析，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供招投标和政府采
购参与者参考。

本书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法律法规与招投标活动相结合、法律法规具体条款与法学
原理分析相结合，注重分析论点依据的法定性，注重对招投标和政府采购活动实践中存在
的问题进行针对性分析。特别是对《政府采购法》第22条规定的供应商资格条件的理解、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规定的法定性资格证明材料的理解进行了详细分析，对资格条件
有关的其他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进行了归纳、梳理和整理，并分析了其在政府采购活动中
的适用性。对招标文件或采购文件中存在的前后不一致或矛盾、与法律法规要求不一致等
问题提出了解决的方法，以保证投标人的利益不受损失，保证投标文件或响应文件有效。

本书以评判者的视角，以法律的思维方式，分析评审专家评标过程中评判者、举证
者、举证责任承担者的地位和职责。评审专家的评审过程就是证据审查过程，投标人或供
应商即为举证责任人，即由投标人或供应商提供的证明材料证明自己是否符合法定性资格
条件，而评委是审查和评判者，不是举证者。举证者提供的证明材料能够证明自己的主
张，即符合法定性资格条件，则获得有利后果；不能证明自己的主张，则承担不利的后

果。

本书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对招投标和政府采购活动参与者正确理解和正确适用法律法
规具有指导意义，指导供应商参加招投标和政府采购活动，提高投标文件或响应文件的编
制质量、水平和技巧，从而提高供应商参加招投标和政府采购活动的竞争力。本书直接回
答了招投标和政府采购实践中的疑难问题，明确了在编制投标文件或响应文件时，提供资
格性、符合性和其他实质性要求证明材料的正确方法，使其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保证投
标人的资格性、符合性合格，提供的技术、商务、计分等方面的证明材料有效。

全书共五章，第一章为“招投标法律法规体系”，阐述了工程招投标法律法规体系、法
律法规效力关系、国家规定的招投标范围和规模标准，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体系，政府采购
的基本概念、采购范围，政府采购方式适用条件及特点，政府采购评价方法。

第二章为“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资格条件及相关要求”，阐述和分析了政府采购供应商
法定性资格条件、法定性证明材料、酌定性资格条件、投标实践中应当提供的证明材料，更多法律课程微信：SYCT_2



对指导招标人和招标代理人正确设定供应商资格条件，投标人或供应商正确提供资格证明

材料，保证自己的资格性符合法定性资格要求具有现实意义。对实践中业界认识不一致的
资格条件，引用相关法律法规条款进行了针对性分析，特别是对法定资格条件中的“独立
民事责任能力”问题的理解，以及用承诺函替代证明文件的问题等都进行了详细分析；对
分散在不同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中及同一法律法规不同条款中的禁止性规定，进行了统一
归纳、整理和解读，有利于读者了解掌握和执行。本章专门介绍分析了《政府采购法》第
22条规定的供应商资格条件第6项“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各行各业都有相应的法律
法规强制性规定，但限于作者的知识面，仅对信息技术和通信行业的相关强制性规定进行
了分析。读者可以按照此方法补充本行业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这些内容对招标
人、招标代理人、投标人、评委正确理解“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的含义，在采购活动
中贯彻落实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具有现实意义。

第三章为“工程招投标的资格条件”，分析了工程招投标法定性资格条件、法定性工程
资质、对投标人的限制性要求、工程招投标的资格审查等。

第四章为“信息技术类工程资质分析”，主要针对信息技术类工程资质法定性、工程项
目选择相适应的资质种类的原则进行分析，介绍住建部根据《建筑法》设定的《建筑企业
资质标准》目录，使读者整体了解国家设计的工程资质体系；专门介绍了国家设立的信息
技术类工程施工专业资质——“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所包含的智能化工程、电
子系统工程、电子工业制造设备安装工程、电子工业环境工程四大类专业工程资质及等级
承揽业务范围；介绍了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专项资质；介绍了涉密信息系统集成资质；介
绍了其他资质及认证，包括信息系统集成与服务资质、信息系统工程监理单位资质、信息
安全服务资质、通信工程总承包资质、软件产品登记证书与著作权证书、CMMI评估、咨
询类资质、工程勘察设计类资质、认证认可制度、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安全保密备案
证、军工四证的基本概念等。本章重点对信息技术类的工程资质进行较为详细的阐述和分
析，目的是纠正解决政府采购实践中采购信息化方面的工程（信息系统集成）项目时，招
标人或代理机构常常不认为信息系统集成项目是工程项目的错误理念，防止将信息系统集
成项目作为货物采购进行招标。通过对工程资质体系的介绍，使读者整体了解我国工程资
质种类与承担业务范围的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有利于在工程项目的招投标和政府采购活
动中，正确设定投标人或供应商的工程资质要求，有利于评审专家正确判断招标文件设定
的资格条件是否合法，确保工程项目招标、实施合法、有效、保证质量地完成任务。

第五章为“投标文件编写要点与技巧”，分九节进行分析阐述。第一节对了解业主需求
的重要性进行了阐述。第二节阐述了分析研究招标文件的具体方法，使投标人能够全面、
准确地掌握投标文件对资格性、符合性、商务、技术、施工、售后服务、评分细则、投标
文件格式等项的详细要求，透彻了解招标文件的具体要求，为编制投标文件或响应文件做
好准备。第三节阐述了证明材料的有效性。投标文件和响应文件都要通过证明材料来证明
投标人符合法律法规和招标文件的全部要求，投标、竞争性谈判或竞争性磋商采购的过程
就是证明过程。因此，投标文件或响应文件中的证明材料是否完善、有效，证明力是否充
分，决定了投标人或供应商是否合格、响应招标文件的要求是否最优。为了解决这个最核
心的问题，笔者从证据学、法学基本原理入手，分析了证据的基本概念、证据的属性、证
据的法律效力、招投标活动中证据的六大要素等，使读者能够从本质上理解证据的实质，
在招投标实践中正确提供证据、运用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第四节阐
述了投标文件的格式要求。第五节针对政府采购实践活动中存在招标文件前后不一致及与
法律法规不一致的疑难问题进行分析，提出解决问题的原则，对指导投标人如何解决招标更多法律课程微信：SYCT_2



文件或采购文件中的疑难问题，保证自己的投标文件或响应文件不被认定为无效具有重要
意义。第六节归纳整理了招投标和政府采购实践中经常发生的导致无效投标的案例，对读
者能够起到警示和提醒作用。第七节分析了编制技术方案的方法，引导投标文件起草者用
符合评审特点的方法编制技术方案。第八节阐述了投标文件中施工组织与管理的编写重
点，包括组织架构、项目管理制度、施工进度计划、质量管理、质量保障措施、协调机制
与安全生产管理等，这些是工程项目施工管理与组织共性的东西，对编写大多数工程项目
投标文件的施工管理与组织都有指导和借鉴意义。第九节分析了投标文件或响应文件售后
服务的编写方法和主要内容。

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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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招投标法律法规体系

我国的工程招投标和政府采购招投标制度的起源和法律依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
招标投标法》（简称《招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简称《政府采购
法》）及相关的法规，依据法律法规开展的招投标活动是法律行为。在工程招投标和政府
采购活动实践中，对于招标、投标的文件制定，招标的方式方法、投标人资格条件的设
定，评审方法、评审结果的确定，中标人的确定，中标项目合同的签订与执行等，法律法
规都进行了明确规定。因此，对招投标参与者来说，全面正确理解招投标相关法律法规，
既是遵守法律法规、维护法律统一的要求，更是贯彻落实法律法规具体要求、推动我国招
投标制度按照公平、公正、诚信的原则健康有序发展的需要。

本章通过介绍我国招投标制度基本概念，分析工程招投标法律法规体系及工程招投标

项目的适用法律法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体系及政府采购项目的适用法律法规，目的是使
读者整体理解我国工程招投标和政府采购招投标相关法律法规基本概念，明确法律法规的
具体要求，促使投标人在招投标实践中，正确运用法律，编制投标文件，提供有效的证明
材料，提高投标文件编制质量和水平，从而提高市场竞争力。

第一节　国家招投标制度概述

我国的招投标制度主要有工程建设“招投标”和“政府采购”两大制度体系，两大制度相
关法律法规及配套的具体管理工作的规范性文件，它们共同构成了我国工程建设招投标活
动和政府采购活动的法律框架和制度体系，保证了我国招投标和政府采购活动按照公开透
明原则、公平竞争原则、公正和诚信原则，健康有序开展。

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活动适用《招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
例》（简称《招投标法实施条例》）、《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及相关
法律法规。

《招投标法》是我国调整工程建设招投标活动法律关系，规范工程建设招投标活动法
律行为的专门性法律，是在我国境内从事工程建设招标投标活动的主要法律依据。该法的
颁布与实施，确立了我国工程建设招投标法律制度，为规范招标投标活动，保护国家利
益、社会公共利益和招标投标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高经济效益，保证项目质量，实
现招投标活动法治化，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

《招投标法实施条例》是由国务院颁布的中央法规，是对《招投标法》原则性条款的
具体规定，对法律条款原则性规定的具体化，以及对实际操作不明确条款的完善和补充，
是我国招投标法律法规体系的主要和重要组成部分。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是根据《招投标法实施条例》的规定，由
国务院授权国家发改委制定并公布实施的中央部门规章，其法律效力处于国家法律体系中
的第四级（宪法、法律、中央法规、地方法规、部门规章、政府行政决定和命令，级别由
高到低排列）。该规定从关系社会公共利用和公众安全的基础性设施项目范围、公用事业更多法律课程微信：SYCT_2



项目范围、使用国有资金投资项目范围、使用国家融资项目范围、使用国家组织或者外国
政府资金项目范围5大方面具体规定了招标范围。这一规定使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的范围
具体、明确，有利于准确执行《招投标法》。

工程建设招投标活动的行政监督部门是各级政府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发改委）和
项目的行政管理职能部门，发改委行使招投标活动的原则管理，项目的行政管理部门负责
招投标活动的具体事宜管理。

装备建设的采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简称《政府采购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
部87号令）及相关法律法规。政府采购活动的监督和管理部门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财政
部门。

第二节　工程招投标法律法规体系

为了规范招投标活动，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招投标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
供经济效益，保障工程质量，我国于1999年8月30日颁布，于2000年1月1日实施了《招投
标法》，它是我国调整工程建设招投标活动法律关系，规范招标投标参与人行为的专门法
律，该法第2条明确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招标投标活动，适用本法”。

一、招投标的法律法规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招投标法的强制性规定，切实使《招投标法》的原则规定得到准
确贯彻落实，国务院及各部委、各省级人大及政府、省级政府发改委及相关部门等相继颁
布了与《招投标法》相配套的有关招投标活动管理的中央法规、地方法规、部门规章、地
方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它们共同构成了我国工程建设招投标活动的法律法规体系，保证了
我国工程建设招投标活动在法治、规范、公平、公正、健康有序的环境下推进。

作为招投标活动和政府采购活动的参与者，掌握和了解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对
正确贯彻落实法律法规，提高招投标活动的规范性和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对投标人而言，
提高自己的市场竞争力，在投标活动中提高投标文件编制质量，从而提高中标率具有现实
意义；在招投标活动中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解决招投标活动中存在的疑难问题具有重要
意义。本书列出以下主要法律法规，目的是让读者清楚地了解招投标活动法律关系和行为
的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便于读者在招投标活动和政府采购实践中遇到具体问题
时，有针对性地学习和查找处理问题的依据。

（1）第一类，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于2001年1月1日起施行，它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合
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及《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等。

（2）第二类，中央法规，即国务院颁布的条例、命令、决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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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第4条规定，行政法规的名称一般称“条
例”，也可以称“规定”、“办法”等。国务院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授权
决定制定的行政法规，称“暂行条例”或者“暂行规定”。

现行的有关工程招投标管理的行政法规如下：

《招投标法实施条例》，由国务院制定颁布，2012年2月1日起施行；

《工程建设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279号令），2004年2月1日起施行；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393号令），2000年1月30日起施行。

（3）第三类，地方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简称《立法法》）第72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
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
委员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
护等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设区的市的地方性法规须报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

目前，四川省有关招投标方面的地方法规，如《四川省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
标条例》，由四川省人大常委会颁布，2004年1月1日起施行。

（4）第四类，中央部门规章。

《立法法》第80条规定，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
理职能的直属机构，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
围内，制定规章。

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
没有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依据，部门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不得增加本部门的权力或者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
责。

《立法法》第85条规定，部门规章由部门首长签署命令予以公布。因此，根据这一规
定，可以用简单方法判定是否为部门规章。即凡是由国务院部门首长以“令”的形式公布的
规定、办法、规章等可以认为是部门规章。根据国务院《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的规
定，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制定的规章不得称“条例”。

当前施行的有关招投标活动的中央部门规章主要有以下部分：

《工程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招标投标办法》，由国家发改委、住建部、铁道部、交通
部、工信部、水利部、民航局、广电总局联合颁布，2003年8月1日起施行；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国家发改委3号令），由国家改革委制
定颁布，2000年7月1日起施行；

《招标公告发布暂行办法》（国家发改委4号令），2000年7月1日起施行；

《工程建设项目自行招标试行办法》（国家发改委5号令），2000年7月1日起施行；

《国家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稽察办法》（国家发改委6号令），2000年8月17日起施行；更多法律课程微信：SYCT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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